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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深化落实食品生产
经营企业内部人员举报奖励的实施意见

绍市监管〔2025〕42号

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，滨海新区产业保障局，市局相关业

务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市场监管总局

财政部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实施奖励的公

告》（2024年第 37号）各项要求，依据《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

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（浙市监执法〔2023〕1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奖励适用对象

实名举报本区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相关违法行为

的内部人员。

本实施意见所称“内部人员”是指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网

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（以下统称企业）签订劳动合同的

内部人员。

二、重点举报范围

（一）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非食品原料或添加食品添

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；

（二）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或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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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用超过保

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；

（四）超范围、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；

（五）生产经营腐败变质、掺假掺杂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；

（六）生产经营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

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；

（七）生产经营“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”；

（八）生产经营“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”；

（九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的违法行为。

三、举报奖励落实

（一）奖励资金的来源、兑现程序等按照《浙江省市场监管

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奖励条件为内部人员举报的违法行为经市场监管或公

安部门调查核实，涉嫌犯罪或者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

关闭、吊销（撤销）许可证件、较大数额罚没款（罚款、没收违

法所得及非法财物合计 10万元及以上）等行政处罚。

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 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，

并提供了关键证据；

2. 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掌握；

3. 举报内容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结案并被行政处罚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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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举报奖励的实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

1. 同一案件由两个及以上举报人分别以同一线索举报的，奖

励第一时间举报人，第一时间举报人的认定以收到有效举报线索

时间为准；

2. 两个及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，按同一案件进行

举报奖励，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一致、共同领取；

3. 举报人举报同一事项，不重复奖励；同一案件由两个及以

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，奖励总金额不得超过规定的对应奖励等级

中最高标准；

4. 举报人提供多个违法线索或举报多个事项，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作为同一案件处理的，按同一案件进行举报奖励；

5. 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举报事项完全不一致的，不予奖

励；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举报事项部分一致的，只计算相一致

部分的奖励金额；除举报事项外，还认定其他违法事实的，其他

违法事实部分不计算奖励金额；

6.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的跨区域的举报，最终由两个或者

两个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调查处理的，负责调查处理的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分别就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查实部分进行奖励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奖励：

1.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具有法定监督、报告义务

人员的举报，以及上述人员授意他人的举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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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侵权行为的被侵权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

举报；

3. 实施违法行为人的举报（内部举报人除外）；

4. 有任何证据证明举报人因举报行为获得其他市场主体给

予的报酬、奖励的；

5. 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。

（五）奖励标准按照《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

报奖励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1. 一级举报奖励

认定标准：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，举报

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，举报事实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

为或者犯罪。

奖励额度：按罚没款的 5%给予奖励，按此计算不足 5000元

的，给予 5000元奖励。

2. 二级举报奖励

认定标准：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，举报内容

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。

奖励额度：按罚没款的 3%给予奖励，按此计算不足的 3000

元的，给予 3000元奖励。

3. 三级举报奖励

认定标准：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，举报

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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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额度：按罚没款的 1%给予奖励，按此计算不足的 1000

元的，给予 1000元奖励。

（六）无罚没款的案件，一级举报奖励至三级举报奖励额度

金额应当分别不低于 5000元、3000元、1000元。

（七）除物质奖励外，在征得内部举报人同意的前提下，可

实施精神奖励。

（八）同一内部人员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，不予重复奖励。

（九）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 100万元。单笔奖励

金额达到 10万元以上（含 10万元）的，由发放举报奖励资金的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商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确定。

四、举报渠道方式

（一）内部人员应当在举报时或案件办理时，使用自己的真

实姓名，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、联系方式，配合提供与企业

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材料等必要个人信息。

（二）内部人员举报渠道

电子邮箱：sxssab@163.com；

举报电话：0575-87557185；

（电话举报受理时间：工作日 8:30-12:00；14:00-17:00）

邮寄地址：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 216号绍兴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食品协调处收。

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应同步公布相关举报渠道。

五、举报信息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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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部门应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

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号）有关规定调查处理内部

举报事宜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号）予以处理，在作出是

否立案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告知该举报人。

六、举报人保护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内部举报人个人信息的保护，

严格控制举报人身份信息知悉范围。未经内部举报人同意，不得

以任何方式泄露其身份信息、举报内容、举报奖励等情况。

（二）企业不得以解除、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内部

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。有上述行为的，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涉

嫌犯罪的，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社会宣传公示

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开本实施意见，适度开展

政策宣传与解读，确保政策平稳落地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5年 10月 15日起施行。

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8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